
序号 单位 意见建议
是否

采纳
未采纳理由

1 市政府办 无意见

2 市委组织部 无意见

3 市委宣传部 无意见

4 市委政法委 无意见

5 市委编办 无意见

6 市委网信办 无意见

7 区安环办 无意见

8 团市委 无意见

9 市总工会 无意见

10 市妇联 无意见

11 市残联

建议在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指标分解表“三、健康社会”

46.特殊儿童医疗康复和教育资助里建立针对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康复和教育资助

制度，出台相关文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规范认定和申

领流程中困境儿童后面加上残疾儿童。

否

评估指标是以《江

西省2023年健康县

区建设项目方案》

为标准，不得随意

修改。

12 市红十字会 无意见

13 市发改委 无意见

14 市教科体局 无意见

15 市工信局

建议在《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指标分解表》中第 9项评

估 指标“县(市)区人居环境”中增加责任单位“移动龙南

分公司、联通龙南分公司、电信龙南分公司”

是

16 市公安局 无意见

17 市民政局

关于评估指标第 43.强化老龄工作顶层设计条，该项工作非

民政局职责范围，建议将责任单位调整为卫健委。
是

关于评估指标第 47.托位数年增长率，该项工作非民政局职

责范围，建议从责任单位中删除。
是



18 市司法局

对于 31 条评估指标，根据上下文，此处“司法”是指法院、

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要履行职责，打击涉野生动物，并非指

“司法局”，司法局也没有这些职能，建议修改。

是

19 市财政局 无意见

20 市人社局 无意见

21 市住建局

1.五、普及无障碍设施。建设维护盲道、无障碍卫生间 (厕

位)无障碍车位，完善出入口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标志 等

特殊设施，满足相关人群需求，责任单位应加上龙南镇、

城市社区管委会，与附件一致；2.附件 1 中二、健康环境

评估方式中随机抽查 1 个居民小区和 1家当地规模较大的

商场，现场查看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情况。因商场(超市)行

业主管部门为市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应加上市市场监管

局。

是

2.实施方案(三)建设健康环境中 5.改善人居环境：城镇规

划建设布局科学合理，市政环卫设施完善；开展农村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整治，有效管理蚊、蝇孳生地，规范

饲养畜禽。结合我局职能，以上属于城管局职能，建议牵

头单位调整为市城管局，涉及城镇规划增补市自然资源局；

是

3.实施方案(三)建设健康环境中 6.普及无障碍设施：维护

盲道、无障碍卫生间(厕位)无障碍车位，完善出入口无障

碍设施、无障碍标志等特殊设施，结合我局职能，建议牵

头单位调整为市城管局。

是

4.实施方案(三)建设健康环境中 7.建设主题公园、健康步

道、绿道：建设集游憩、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健康

主题公园，设置健康步道、健康宣传栏、健身器材、休息

场所等设施，结合我局职能，建议牵头单位调整为市城管

局。

是

5.附件 1 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指标分解表中二、健康环

境 9.县(市)区人居环境、10.无障碍设施的牵头单位建议统

一调整为市城管局。

是

22 市交通运输局

在附件 1《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指标分解表》评估指标

“50. 交通和安全管理”涉及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统计，

该项数据统计为交管部门职能，建议责任单位增加公安交

管大队。

否

市公安交管大队隶

属于公安局，该项

指标责任单位中已

将市公安局列入，

无需重复。

23 市自然资源局 无意见

24 市水利局 无意见

25 市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26 市商务局 无意见



27
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
无意见

28 市应急管理局
第 52 项评估指标：消防安全，根据三定方案该项工作职能

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责任单位建议改为消防救援大队。
是

29 市林业局 无意见

30 市市场监管局 无意见

31 市统计局 无意见

32 市乡村振兴局 无意见

33 市城管局 无意见

34 市行政审批局 无意见

35 市融媒体中心 无意见

36
赣州市龙南生态

环境局

1.建议将《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分解表》中第 25 项“医

疗废物处置”工作责任单位调整为市卫健委，删除龙南生

态环境局。理由如下：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

办法》第三条 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管理

工作实施监督。《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分解表》中第 25 项

“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内容，属于卫生健康部门主责主业。

是

2.建议将《龙南市创建健康市任务分解表》中第 32 项“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油烟净化”工作责任单位调整为市城管局。

理由如下：根据《龙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

发龙南市 2023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龙环委

办发〔2023〕4 号)文件，深入推进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工作

由市城管局牵头。

是

37
赣州市医疗保障

局龙南分局
无意见

38 市烟草专卖局

将学校周边 100 米内调整为学校周边 50 米以内。主要依据

近期《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

局规定的指导意见》及新修订的《龙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

合理布局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指中小学校、

幼儿园内部及距离学生进出通道口 50 米以内。

否

评估指标是以《江

西省2023年健康县

区建设项目方案》

为标准，不得随意

修改。

39 龙南市供电公司 无意见

40
江西网络有限公

司龙南市分公司
无意见



41
龙南润泉供水有

限公司
无意见

42 龙南城控集团 无意见

43 杨村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44 龙南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45 临塘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46 桃江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47 夹湖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48 渡江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49 东江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50 程龙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51
九连山镇人民政

府
无意见

52 武当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53 南亨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54 汶龙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55 里仁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56 城市社区管委会 无意见

57 关西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